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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沁政办发〔2022〕19 号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沁水县开展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

违规用地排查整改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沁水县开展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违规用地排查整改专

项行动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实施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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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开展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违规用地
排查整改专项行动方案

为严厉打击农村土地“乱占、乱租、乱卖”等违法违规用

地行为，规范重点项目用地管理，切实保护耕地、保护资源，

提升基层治理水平，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县人民政

府决定从 2022 年 6 月开始，集中 3 个月时间，在全县范围内集

中开展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违规用地排查整改专项行动（以

下简称“专项行动”）。为确保专项行动顺利开展，特制定如

下方案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以“消存量、控增量”为目标，集中力量对十九大以来全

县农村“乱占、乱租、乱卖”等违法违规用地，包括日常动态

巡查发现或群众举报反映的违法用地进行全面整治，同时确保

年度新增违法违规用地得到有效遏制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各乡镇以行政村为单位，按照“立查立改、边查边改”的

原则，依法依规、从快从严、分门别类做好排查整改工作。

（一）对在建的国家和省、市重点项目，要在依法处置的

基础上，督促用地单位抓紧完善用地批准手续；对急于开工建

设的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重点工程，要抓紧依法申请办理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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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手续和加快推进用地报批工作。

（二）其他违法违规用地要按照“四个一批”（即：组织

拆除一批、立案查处一批、复耕复绿一批、依法报批一批）的

总体要求，加快推进排查整改工作。

1.组织拆除一批。农村土地“三乱”（乱租、乱卖、乱占）

违法用地，尤其是占用耕地、基本农田的，一律依法拆除到位，

恢复土地原状。

2.立案查处一批。对达到立案条件的违法违规用地，必须

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到位，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3.复耕复绿一批。对违法推填土和拆除后的土地，要有效

制止管控，复耕复绿到位，恢复土地原状。

4.依法报批一批。对重大基础设施、民生工程、战略性新

兴产业、一户一宅等违法用地，依法处置到位后，抓紧组卷报

批，完善相关用地手续，消除违法状态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县政府成立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违规用地排查整改专项行

动领导小组，县政府党组成员李鑫杰任组长，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王逢珏任副组长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发改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住建局、

县人社局、县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任

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）负责协调、督促、



指导、检查各乡镇集中开展专项行动（联系人：郑讴阳；联系

电话：0356-7025499）。各乡镇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，组织

开展辖区内“三乱”违法违规用地排查整改工作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按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各乡镇人民政府为此次专项行动具

体责任主体，县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能履行职责并重点抓好协调、

指导、督查等有关工作。

（一）各乡镇人民政府是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拆除、复耕

复绿等整改工作的具体责任主体，负责辖区内违法用地、违法

建设拆除整改工作，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同

志为直接责任人；配合县职能部门对案件进行查办，依法组织

违建拆除并做好稳控工作。

（二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协助县政府组织开展违法违规用

地排查整改工作，依职权查办辖区内违法违规用地案件，向纪

检监察机关提出对当事人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的建议，向公安机

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并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备案；牵头协调重点

项目用地单位申报用地批准手续。

（三）县公安局负责对自然资源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的违

法用地案件进行立案侦查，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；参加

联合执法行动，做好执法行动过程中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等有关

工作。

（四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违法农用地复耕情况进行检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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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、指导等工作。

（五）县林业局负责依法查处违法占用林地行为，对违法

用地复绿情况进行检查、督促、指导等工作。

（六）县发改、交通运输、住建、人社、水务、生态环境

等部门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依法履职尽责，密切

沟通协调，保障我县用地项目的报批工作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专项行动从6月1日开始，至8月 31日结束，分为3个阶段：

（一）全面排查阶段（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

各乡镇要组织各行政村对各村农村土地用于非农建设情况

进行全面排查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）

各乡镇结合 2021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，全面摸清本辖区

违法违规用地情况，按照“立查立改、边查边改”工作原则，

集中时间力量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迅速进行查处整改，

做到发现一宗、整改一宗。

8 月 1 日前，各乡镇如实填报违法违规用地整改清单（附件），

并将清单及整改情况经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同意后报县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采取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组织督查督

导，对违法用地严重、整改滞后地区开展警示约谈，并筛选部

分典型违法案件进行公开曝光或直接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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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高完善阶段（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）

各乡镇全面完成违法违规用地查处整改工作。进一步攻坚

克难，对整改中重点难点问题，细化措施，深入推进。同时，

查漏补缺，提高完善，确保成效。

本次专项行动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必须一并纳

入专项行动范围，按“立查立改”原则，立即组织查处整改，

确保新增违法违规用地得到有效管控。

六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加强领导。本次专项行动时间紧、任务

重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应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政府的

工作部署上来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分管

领导为直接责任人；要及时健全机构、方案，迅速动员部署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专项行动扎实有效开展。凡排查整改不力、

未完成目标任务的，将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（二）联动协作，合力推进。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的思

想，增强大局观念，坚持齐抓共管。县发改、交通运输、住建、

人社、水务等部门要切实履职配合，合力推进重点项目用地报

批，有效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合法落地建设。县自然资源、公安、

农业、林业、供电、供水、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

及时互通信息，强化联合执法，共同遏制违法违规用地行为。

（三）分类处置，严格执法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以农

村基层乱卖、乱租、乱占土地问题为重点，按“既查事又查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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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从严从快查处。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占用耕地甚

至基本农田的工矿仓储、乱搭乱建等违法违规用地，坚决纳入

拆除整改范围，限期整改到位。对重点项目、民生基础设施等，

经依法处理后，依法完善用地手续，消除违法状态；符合办理

临时用地条件但未经依法批准的临时用地项目，经依法处理后，

可办理临时用地手续。

（四）加强检查，严肃纪律。县人民政府将组织检查督导

组赴各乡镇进行检查督导，并筛选重大违法违规案件进行公开

曝光，督促限期落实查处整改。

（五）严格把关，确保成效。各乡镇要认真审核，严格把

关，并对所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相关报表必须由填表人、

审核人和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上报。

（六）加强宣传，强化监管。要坚持守土有责，不断完善

“党委领导，政府负责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”的土地监管体

系，并按照“发现在初始、解决在萌芽”的工作思路，切实推

动日常执法监管方式的转变，充分运用在线巡查等新技术、新

方法，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制止、早

处理，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发生，努力扭转事后

整改的被动局面。

附件： 乡（镇）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违规整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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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乡（镇）农村土地“三乱”违法违规整改清单

填报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位置

面积

（亩）

类别
用地单位

（个人）
修建时间

是否涉及

耕地
责任人 处置措施 整改情况

备

注
乱占 乱卖 乱租

填表人： 审核人： 主要负责人：



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

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县属各事业单位，各驻县单位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9 日印发


